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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规定》

第九条 凡按国家招生规定被学校录取的新生，应持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定的其他有关证件，按

录取通知书中所规定的日期，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及时向学校请假，并

附有关证明。请假一般不得超过两周。请假期满，应到校报到。凡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而未报到者，

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作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处理。

第二十二条 学生请假计入缺课，凡缺课累计超过本课程教学时数的 1/3 者，不准参加本门课程

的考核，令其自修参加补考。

第二十三条 学生未经批准而不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视为旷课。无故旷课累计超

过本课程教学时数的 1/3 者，取消参加本门课程的考核及补考的资格。一学期累计旷课超过该学期

总学时 1/3 的，应予以留级。

第二十四条 学生应按时参加教育教学活动，对迟到、早退者，任课教师应及时批评教育。迟到、

早退均应记入考勤，迟到、早退累计三次按旷课 1学时计算。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予以退学处理：（一）在第二次留级的学年内所修课程经补

考后仍有五门以上课程不及格者；（二）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

成学业者；（三）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后二周内未向学校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者；

（四）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意外伤残而无法继续在校学习者；（五）未经批准连续两周

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育教学活动者；（六）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者；学

生本人申请退学，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办理退学手续。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

第三十条 学生不能出勤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必须事先办理书面请假手续，并应

获得批准（特殊情况来不及办理的，必须在第一时间补办手续），无故缺席的按旷课处理。无故迟到、

早退 15分钟以上按旷课论处；迟到、早退累计三次视为一节旷课。早晚自习一天合计三节（早自习

一节，晚自习二节）折算一节正课。无故缺席者，视情节，给予以下相应处分：

（一）一学期旷课累计达 10节者给予口头警告；

（二）一学期累计旷课达 16节者，给予警告处分；

（三）一学期累计旷课达 26节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四）一学期累计旷课达 36节者，给予记过处分；

（五）一学期累计旷课达 46节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六）留校察看期间继续旷课并又达到警告以上处分者，予以开除学籍。

《关于规范学生请假相关问题的通知》

一、学生因以下原因请假或补假的，不得准假

1.寒暑假或节假日返校，因未能购买到车票、机票等原因不能按时返校的，居住地交通特别

不便或遭遇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除外；

2.在学校正常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外出游玩的；

3.因经商或兼职的；

4.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二、具有以下情况缺席教育教学活动的学生，按照学校规定给予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

1.未依照相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被批准的；

2.请假时间已满，不办理续假手续或续假手续未被批准的；

3.编造请假事由或请假证明材料造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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